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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作为全球两大代表性金融市场，英、美两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

后进行了各具特色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英国放弃了单一监管者模式，代之

以“准双峰”模式，堪称“大手术”；美国则对主要金融监管机构维持不变，只是

因应危机增设了ＦＳＯＣ和ＣＦＰＢ等机构，可谓“小修补”。从两国迥然相异的

改革思路不难看出，金融监管体制并无“普世经验”，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作为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内容，英、美两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

实践既有各自的特点，又存在共通之处。其宽窄不同的金融消费者定义表明，

金融消费者的具体概念和范围主要不是理论推演的结果，而是实践“生长”的

产物，与监管模式和监管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其对金融消费者保

护领域的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共同重视则表明，行之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对于

金融消费者保护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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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论

作为全球两大代表性金融市场，英、美两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进行了各

具特色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英国放弃了单一监管者模式，代之以“准双峰”

模式，堪称“大手术”；美国则对主要金融监管机构维持不变，只是因应危机增

设了ＦＳＯＣ和ＣＦＰＢ等机构，可谓“小修补”。对此，值得探究的问题包括：金

融监管体制是有“普世经验”，还是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作为后危机时代

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内容，英、美 两 国 的 金 融 消 费 者 保 护 立 法 实 践 有 哪 些 特

点，是否存在共通之处，对中国的启示是什么？以上问题，正是本文需要解决

的几个问题。

二、后危机时代英、美金融监管体制变革

（一）英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２０００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ｃｔ　２０００，

以下简称《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是英国的金融监管基本法，确立了以ＦＳ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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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一监管机构的综合监管体制，并建立了金融领域消费者保护的基本框架。

面对既有监管体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内在缺陷，新一届英国政府于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６日发布题为《金融监管新方法：改革蓝图》的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

法，全面阐述了其金融监管改革方案。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６日，英国政府正式向议

会提交《〈２０１２年 金 融 服 务 法〉草 案》（Ｄｒａｆ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ｉｌｌ　２０１２）。

草案在下议院和上议院分别通过后，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９日获得 御 准（Ｒｏｙａｌ

Ａｓｓｅｎｔ），成为《２０１２年 金 融 服 务 法》（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　２０１２），①并 自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起生效实施。作为其主体内容之一，《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对
《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进行了全面修改。鉴此，除非另作说明，下文提及和引用

《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时均指此番修改后的版本。

１．新的监管框架

对英国金融监管体制进行的不是小修补，而是大手术。简言之，“三驾马

车”（英格兰银行、ＦＳＡ和财政部）式的总体监管格局②和由ＦＳＡ统一承担所

有微观监管职责的单一监管模式正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英格兰银行的“准双

峰”模式。③ 具体来 说，英 格 兰 银 行 下 新 设 金 融 政 策 委 员 会（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简称ＦＰＣ），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机构，负责监控和应对系统风险；

新设审慎监管局（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简称ＰＲＡ），作为英格兰

银行的子公 司，负 责 对 各 类 金 融 机 构 进 行 审 慎 监 管；新 设 金 融 行 为 监 管 局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简称ＦＣＡ），负责监管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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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　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ｇｏｖ．ｕｋ／ｕｋｐｇａ／２０１２／２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ｅｎａｃｔｅｄ，下载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４日。该 法 案 的 立 法 过 程，详 见Ｂｉｌ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　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ｋ／ｂｉｌｌｓ／２０１０－１１／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ｈｔｍｌ，下载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４日。
根据英格兰银行、ＦＳＡ和财政部１９９７年签订并于２００６年修订的非正 式 的《谅 解

备忘录》的规定，英格兰银行负责维 持 金 融 系 统 的 整 体 稳 定，ＦＳＡ负 责 全 面 监 管 金 融 机 构

和金融市场，财政部则负责金融监管的总体机构设置和立法框架安排。
之所以称之为“准双峰”模 式，是 因 为 与 澳 大 利 亚 的 经 典“双 峰”模 式 不 同，《２０１２

年金融服务法》框架下 的 审 慎 监 管 机 构 位 于 英 格 兰 银 行 集 团 内 部（尽 管 在 运 作 上 保 持 独

立），并且审慎监管机构和行为 监 管 机 构 都 在 英 格 兰 银 行 的 指 导 下 运 作，而 不 是 像 澳 大 利

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和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那样彼此分庭抗礼同时又都独立于本国中央

银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此外，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只负责银行、保险公司和大部分养

老金的审慎监管，而拟设立的英 国 审 慎 监 管 局 还 可 以 对 符 合 特 定 标 准 的 证 券 公 司 进 行 审

慎监管，从而保留了综合监管的某些特征。



为，促进金融市场竞争，并保护消费者。换言之，ＦＳＡ的审慎监管职能和行为

监管职能分别由新设立的ＰＲＡ和ＦＣＡ承继，而后两者在与宏观审慎监管有

关的方面都将接受金融政策委员会的指导。

图１　《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构建的金融监管新体制

（１）ＦＰＣ的构成、目标与职责

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度萧条凸显出英国对金融系统的既有监管方

法存在的重大缺陷，突出表现在宏观审慎监管严重不足。宏观审慎政策致力

于通过集中关注系统风险来加强既有监管框架，使目光超越旨在确保单个企

业安全和稳健经营的具体监管 要 求，找 到 对 整 个 金 融 系 统 有 利 的 安 全 标 准。

在这个意义上，宏观审慎监管是对微观审慎监管（单个企业监管）的重要补充。

ＦＰＣ的设立正是为了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弥补金融系统整体稳定方面的监管

漏洞。

ＦＰＣ以英格兰银行董事会下设委员会的形式存在，成员包括英格兰银行

行长和副行长、ＦＣＡ总裁、英格兰银行行长经商财政大臣后任命的两名成员

（从英格兰银行执行董事中选任）、财政大臣任命的四名外部成员，以及一名不

享有表决权的财政部代表，由英格兰银行行长担任主席。ＦＰＣ的总体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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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实现英格兰银行维护和增强金融系统稳定这一法定目标（以下简称金融

稳定目标）。①为此，ＦＰＣ的主要职责是识别、监控并采取措施消除或减少系统

风险，以维护和增 强 英 国 金 融 系 统 的 风 险 抵 御 能 力。为 实 现 法 定 目 标，ＦＰＣ
履行以下四项主要职能：一是监控英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以便识别和评估系

统风险；二 是 向ＰＲＡ和ＦＣＡ发 出 指 示；三 是 向 英 格 兰 银 行、财 政 部、ＦＣＡ、

ＰＲＡ或其他监管机构提出建议；四是制作《金融稳定报告》。此外，英格兰银

行还可在征得财政部同意后安排ＦＰＣ履行其他职能。总的来说，ＦＰＣ是一个

位于监管框架顶峰的强大机构，在全系统范围内观察风险积累情况并采取相

应行动。因此，创设ＦＰＣ被认为是英国政府强化金融稳定框架的基石。
（２）ＰＲＡ与ＦＣＡ的目标、职责与监管范围

①监管目标与职责

ＰＲＡ的监管目标包括一般监管目标和保险监管目标。一般监管目标是

促进ＰＲＡ特许机构的安全性和稳健性，保险监 管 目 标 则 是 确 保 保 单 持 有 人

或可能成为保单持有人的人享有适当程度的保护。保险监管目标仅适用于相

关保险业务构成受ＰＲＡ监管之活动的情形。此外，为适应未来可能的发展，
《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还规定财政部在必要时可以以命令的形式为ＰＲＡ确立

新的目标。
《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将ＦＳＡ更名为ＦＣＡ。ＦＣＡ的战略目标是单一的，

即保护和增强对英国金融系统的信心。作为补充，ＦＣＡ还有三项操作目标，

即消费者保护目标（确保消费者受到适当程度的保护）、健全性目标（保护和增

强英国金融体系的健全）以及效率与选择目标（促 进 市 场 上 的 效 率 和 选 择）。

此外，在与其战略目标和操作目标相容的限度内，ＦＣＡ在履行职能时还必须

致力于促进市场竞争。由ＦＳＡ根据《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第１８编（Ｐａｒｔ　１８）行
使的对认可投资交易所（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的认可和监管权继

续由ＦＣＡ行使。除此之外，由ＦＳＡ作为英国上市主管机关行使的职权也由

ＦＣＡ继续行使。

３７１

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体制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国际趋势 

① 在原有体制下，金融稳定职责由英格兰银行、ＦＳＡ和财政部分担，因此《１９９８年英

格兰银行法》关 于 英 格 兰 银 行 金 融 稳 定 目 标 的 描 述 是“参 与 维 护 和 增 强”（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金融体 系 的 稳 定 性。《２０１２年 金 融 服 务 法》将 上 述 文 字 修 改 为

“维护和增强”（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明确了由英格兰银行对金融稳定负全面责任。



　　②监管范围

简言之，ＰＲＡ负责对吸收存款机构（包括银行、住房贷款协会和信用社）、

保险公司和大型或复杂投资公司（证券公司）进行审慎监管，ＦＣＡ负责对上述

主体进行行为监管；ＦＣＡ负责对一般投资公司、投资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及

其他金融机构（如保险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进行审慎和行为监管。换

言之，银行、保 险 公 司 和 某 些 投 资 公 司（即 具 有 审 慎 重 要 性 的 金 融 机 构）由

ＰＲＡ和ＦＣＡ进行双重监管（ｄｕ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而其他所有金融机构则由ＦＣＡ
单独监管。

《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采取的是明示ＰＲＡ的监管范围，除此之外则均由

ＦＣＡ监管的立 法 方 式。在 这 里 有 两 个 关 键 概 念，即“受ＰＲＡ 监 管 之 活 动”
（ＰＲ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和“ＰＲＡ特许机构”（ＰＲＡ－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前

者决定ＰＲＡ的属事管辖范围，后者决定ＰＲＡ的属人管辖范围。

受ＰＲＡ监管之活动是更广意义上的“受监管活动”（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的一部分，是指由ＰＲＡ负 责 进 行 审 慎 监 管 的 金 融 活 动。《２０１２年 金 融 服 务

法》没有具体定义何谓“受ＰＲＡ监管之活动”，而是授权财政部以命令的形式

加以明确，并 规 定 财 政 部 可 以 授 权 ＰＲＡ 确 立 相 关 标 准 和 制 定 相 关 规 则。
“ＰＲＡ特许机构”则是更广意义上的“特许机构”（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的一部

分，是指经ＰＲＡ许可从事包括一种或多种受ＰＲＡ监管之活动在内的受监管

活动的特许机构。所有吸收存款机构和保险公司均为ＰＲＡ特许机构。除吸

收存款机构和保险公司之外，若ＰＲＡ认为某些 投 资 公 司 有 可 能 对 金 融 系 统

稳定性或该公司集团内的一个或多个受ＰＲＡ监 管 实 体 造 成 重 大 风 险，亦 可

将其纳入审慎监管范围。这些风险源自特定投资公司业务的规模或复杂性，

及其同其他公司或整个系统的相互关联。由于投资公司数量众多，其中大多

数都不太可能会对金融系统的稳定造成足 够 的 风 险，因 此ＰＲＡ尚 需 确 定 额

外的甄选标准。按照ＰＲＡ的设想，这些标准可能会包括公司规模、所提供服

务的可替代性、业务活动的复杂性以及该公司同金融系统及其集团内的任何

受ＰＲＡ监管实体之间的相互关联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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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Ｂａｎｋ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ＦＳＡ，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
ｔｙ，Ｏｕ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ｓａ．ｇｏｖ．ｕｋ／ｐｕｂｓ／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ｂｏｅ＿

ｐｒａ．ｐｄｆ，ｐ．８，下载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４日。



　　（３）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监管职责的变化

《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明确和强化了英格兰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能，规定英

格兰银行董事会应由行长、一名主管金融稳定的副行长、一名主管货币政策的

副行长、一名主管审慎监管的副行长和不超过九名董事组成，其货币政策委员

会中应当包括行长、主管金融稳定的副行长和主管货币政策的副行长。立法

中明确规定应有一名副行长主管金融稳定，其序位仅次于行长，并且作为货币

政策委员会的当然成员，这些都表明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稳定方面的职能职责

有所扩展和强化。《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还进一步规定，英格兰银行董事会必

须根据其金融 稳 定 目 标 制 定 金 融 稳 定 战 略，并 不 时 审 查 并 在 必 要 时 修 订 该

战略。

进而言之，除了ＦＰＣ这一新设的金融稳定机构之外，英格兰银行还将履

行其他金融稳定职能。最重要的是，在其业已负责的银行特别处置机制（Ｓｐｅ－
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的基础上，英格兰银行将发挥更大的危机处理功能，

同财政部之间也将有更为明晰的职责划分。根据《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所有

涉及公共资金的决定最终仍将由财政大臣负责作出，但英格兰银行必须向前

者及时提供决策所需信息。除此之外，英格兰银行还将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直接进行审慎监管。此前，英格兰银行根据《２００９年银行

法》业已获得对支付系统的监管权，《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则进一步赋予其对

结算系统和作为中央对手方的认可清算所（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的监管

权。认可投资交易所将继续由承继ＦＳＡ行为监管职能的ＦＣＡ监管，但那些

既提供交易所服务又提供中央对手方清算服务的机构则将受到双重监管：其

作为认可清算所开展的业务由英格兰银行监管，作为认可投资交易所开展的

业务则由ＦＣＡ监管。

２．新的监管协调机制

清晰、及时、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的缺位是英国金融监管体制在危机中暴

露出的重大缺陷，也是改革的重点关注事项。为此，《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用

相当大的篇幅对监管协调机制作出了规定。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作为审慎监

管者的ＰＲＡ与作 为 行 为 监 管 者ＦＣＡ之 间 的 协 调，此 外 也 涉 及ＰＲＡ及／或

ＦＣＡ与 负 责 宏 观 审 慎 监 管 和 金 融 系 统 稳 定 性 的ＦＰＣ和 英 格 兰 银 行 之 间 的

协调。
（１）ＰＲＡ与ＦＣＡ之间的协调

《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明确规定，ＰＲＡ和ＦＣＡ在行使各自的“限定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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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ａｌｉｆｙ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时必须相互协调。对于ＦＣＡ而言，限定职能是其与监管

被许可实体有关的职能或者与ＰＲＡ行使类似或相关职能的事项有关的其他

职能；对于ＰＲＡ而言，其所有公共职能均为限定职能。而对于行使限定职能

的任一监管机构而言，所谓“共同监管利益”是指另一监管机构对相同主体行

使类似或相关职能，或者另一监管机构对其他主体行使职能但涉及类似主题，

抑或前者对限定职能的行使可能影响后者追求其目标。

根据《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的规定，ＰＲＡ和ＦＣＡ必须签订和保持一份备

忘录，说明其在行使与监管被许可实体或者具有共同监管利益的事项有关的

限定职能时各自扮演的角色，及其在行使此种职能时意欲如何遵行上述协调

职责。同时，备忘录还必须 规 定ＰＲＡ和ＦＣＡ在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的 协 调 问 题：

①与国外监管当局之间的关系；②与新成立的欧盟金融监管当局（即欧洲银行

业监管局、欧洲证券与市场监管局和欧洲 保 险 与 职 业 年 金 监 管 局）之 间 的 关

系；③行使其与金融服务赔偿计划有关的职能。ＰＲＡ和ＦＣＡ必须至少每年

对备忘录审查一次。

在特定情形 下，ＰＲＡ还 可 以 对ＦＣＡ 发 出 指 示（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要 求 其 不 对

ＰＲＡ特许机构、某类ＰＲＡ特许机构或者某个ＰＲＡ特许机构采取行动。指示

的内容可以是要求ＦＣＡ不行使其权力，或者不以特定方式行使其权力；指示

可以明确规定有效期，也可以是 在 撤 销 前 一 直 有 效。所 谓“特 定 情 形”是 指，

ＰＲＡ认为ＦＣＡ意欲行使权力的方式（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威胁到英国金融系

统的稳定，或者导致某个ＰＲＡ授权机构以将会 对 英 国 金 融 系 统 造 成 不 利 影

响的方式倒闭（即所谓的“无序倒闭”），而发出指示是为避免此种可能的后果

所必需的。在ＦＣＡ对于如何对ＰＲＡ特许 机 构 采 取 行 动 享 有 自 由 裁 量 权 的

所有情形中，ＰＲＡ均可行使其“否决权”。例如，当ＦＣＡ意欲对某个企业给予

处罚，处罚金额之高可能会导致该企业突然无序倒闭，造成整个金融系统的不

稳定时，ＰＲＡ就可以行使否决权。
（２）ＦＰＣ与ＰＲＡ和ＦＣＡ之间的协调

作为微观监管者的ＰＲＡ和ＦＣＡ与作为宏观审慎监管者的ＦＰＣ之间的

关系主要表现为事关金融稳定的信息、建议和专业知识的合作性的双向交流。

具言之，为了对整个金融系统进行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ＦＰＣ需 要 充 分 了 解

ＰＲＡ和ＦＣＡ各自监管领域内可能影响金融稳定的任何新情况，包括后者对

这些情况的严重性的评估。反过来，ＦＰＣ可以就事关金融系统稳定及其风险

的所有问题向ＰＲＡ和ＦＣＡ提供建议和专业知识。如前所述，在必要时ＦＰ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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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向两家微观监管机构发出有约束力的指示和具有准约束力的“或遵行

或解释”的建议。

ＦＰＣ还可以在ＰＲＡ和ＦＣＡ之 间 扮 演 仲 裁 员 的 角 色。当ＰＲＡ和ＦＣＡ
就特定事项存在争议且无法通过协商加以解决时，如果事关系统稳定性，双方

可以选择听取ＦＰＣ的意见和建议。不过，这种做法是ＰＲＡ和ＦＣＡ的权利而

非义务，并不意味着自动要求后者就规则制定和执行咨询ＦＰＣ。需要注意的

是，为保证职责划分的清晰，ＦＰＣ在对单个企业的具体监管中并无发言权，因

为ＦＰＣ的专业知识在于系统性金融稳定，而不是判断消费者保护或者市场行

为问题的严 重 性 或 重 要 性。因 此，ＦＰＣ的 意 见 和 建 议 不 能 针 对 受ＰＲＡ 或

ＦＣＡ监管的具体企业。
（３）英格兰银行与ＦＣＡ之间的协调

英格兰银行与ＦＣＡ的协调集中体现在对认可清算所的监管上。尽管英

格兰银行将成为认可清算所的审慎监管机构，但其仍需要在许多关键领域同

ＦＣＡ密切合作，包括：①认可清算所与由ＦＣＡ进行审慎和行为监管的认可交

易所和其他交易平台之间的联接；②对自我清算的交易所（即自行提供中央对

手方清算设施的认可交易所）和包括单独的认可交易所和认可清算所在内的

集团的监管；③英国在欧洲证券与市场监管局（ＦＣＡ将在其中代表英国）中的

代表权问题；④与中央对手方认可清算所有关的任何业务行为问题。此外，根
据《２０１２年金融服 务 法》的 规 定，在 英 格 兰 银 行 追 求 其 金 融 稳 定 目 标 的 过 程

中，ＦＣＡ必须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方式与前者进行合作，合作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共享ＦＣＡ不被禁止披露的信息。
（４）英格兰银行与ＰＲＡ之间的协调

无论从地位（英格兰银行的子公司）还是职能（审慎监管）看，ＰＲＡ与英格

兰银行的关系都比ＦＣＡ更为密切，因此包括信息共享在内的协调义务和机制

也更为具体明确。通过将ＰＲＡ设置为 英 格 兰 银 行 集 团 的 一 员，政 府 期 待 英

格兰银行和ＰＲＡ的官员之间建立起持续、密切的工作关系，使得有关金融稳

定的信息在二者之间自由共享。例如，ＰＲＡ向英格兰银行提供关于具体企业

风险的信息，以便ＦＰＣ对整个金融部门的风险进行分析；反过来，英格兰银行

向ＰＲＡ提供关于风险整体水平的详细信息，帮助后者对单个企业进行分析。

为了实现其金融稳定目标，英格兰银行需要大量的关于具体企业的详细

信息。总的来说，英格兰银行、ＰＲＡ和ＦＣＡ都将有权从其直接监管的企业处

收集信息，而ＰＲＡ还将承继目前ＦＳＡ所拥有的、为金融稳定需要而从非受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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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实体（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ｅｎｔｉｔｙ）处 收 集 信 息 的 特 别 权 力。这 样，ＰＲＡ将 从ＰＲＡ
特许机构和非受监管实体处收集英格兰银行集团所需要的信息（与英格兰银

行的货币和流动性职能有关的信息除外，因为这些信息根据《１９９８年英格兰

银行法》可以由英格兰银行直接收集）。《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明确规定，无论

英格兰银行是否提出请求，ＰＲＡ都必须向前者披露在其掌握之中的、在其看

来有助于或可能有助于前者实现金融稳定目标的信息。

３．小结

从《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对英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设计中至少可以获

得如下认识和启示：

第一，应当高度重视宏观审慎监管。确立和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是金融危

机以来主要金融市场的共识，在英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新设立的ＦＰＣ专门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在人员组成上包括英格兰银行、ＦＣＡ
和财政部的相关负责人和代表，以跨部门委员会的形式存在和运作，使其能够

拥有评估系统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所需的必要权威和资源。为了实现金融稳

定目标，ＦＰＣ将有权根据不同情况向作为微观审慎监管机构的ＰＲＡ和ＦＣＡ
发出指示和建议，从而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有机联系起来。

第二，需要慎重设计监管协调机制。英国本来是单一监管模式的代表，由

ＦＳＡ对各类金融机构统一进行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机

构之间的协调问题被掩盖在了大一统的监管架构之下，或者说内化在了ＦＳＡ
之中。而此次近乎于推倒重来的监管改革，让这个问题再度浮出水面并有了

新的内涵。同以往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ＦＳＡ之间以非正式备忘录形式进行

的自愿合作不同，《白皮书》明确规定了各种监管机构的法定协调职责，并要求

其签订正式的监管备忘录并定期更新，对彼此之间在不同领域和事项上的合

作与协调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意味着备忘录中的条款将具有法律约束力，

政府和议会可以据此向监管机构问责。

第三，金融监管体制没有“普世经验”。在ＦＳＡ于１９９７年成立并发展成

为单一金融监管机构时，国内舆论一片欢呼，认为这代表着先进监管体制的发

展方向，此后关于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委员会”的呼声也时有所闻。而事实

上，１９９７年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决定成立ＦＳＡ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为推

动金融体制改革而作出的一个颇为仓促的决定，被评论者认为更多的是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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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政治压力的实用主义考虑，而不是基于金融市场的发展特质。① 而联想

到保守党和自由党联合政府执政伊始（２０１０年６月）便宣布要撤销ＦＳＡ，更不

能不让人质疑这个超级监管机构的“立”与“废”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当成了政治

斗争的工具。在 这 个 意 义 上，ＦＳＡ 的 特 殊 性 也 许 远 远 多 于 它 的 普 遍 性，以

ＦＳＡ作为代表性实践来论证其他国家应当实行单一监管模式，有流于表面之

嫌。②进而言之，在金融监管体制和金融监管模式方面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普适经验，必须也只能从具体国情出发，从市场现实出发，从客观存在的激励

和约束条件出发，选择最为“合身”的做法。

（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１．改革的背景

美国金融业传统上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由美联储、货币监理署（Ｏｆ－
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ｔｒｏｌｌ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简 称 ＯＣＣ）和 联 邦 存 款 保 险 公 司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简称ＦＤＩＣ）主要负责联邦层面的银

行业监 管，由 证 券 交 易 委 员 会（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简 称

ＳＥＣ）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简

称ＣＦＴＣ）主要负责联邦层面的证券业和期货业监管，保险业则由各州监管机

构自行监管。１９９９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部分废除了禁止银行业和

证券业联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允许金融机构以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

从事包括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在内的范围广泛的金融业务。③ 这部立法

确立了功能监管的基本原则（即以不同类型的金融业务／产品作为划分监管权

限的依据），并在此 基 础 上 指 定 美 联 储 作 为 金 融 控 股 公 司 的“伞 形 监 管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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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Ｅｉｌｉｓ　Ｆｅｒｒａｎ，Ｄ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ｅｒｍａｒｋｅｔｓ　Ｎｅｅｄ　Ｓｕｐ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Ｍｏｄｅｌ，Ｂｒｏｏｋｌｙｎ　Ｊ．
Ｉｎｔｌ　Ｌ．，Ｖｏｌ．２８，２００３，ｐｐ．２５７，２７１～２７３．

关于这一点，诺顿教授早在２００５年就有 全 面 而 精 彩 的 论 述。约 瑟 夫·诺 顿：《全

球金融改革视角下的单一监管者模式：对英国ＦＳＡ经验的评判性重估》，廖 凡 译，载《北 大

法律评论》２００６年第７卷第２辑。
《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控股公司通过自愿 申 请 转 变 为 金 融 控

股公司，从而得以全面从事银 行、证 券、保 险 等 金 融 活 动。其 他 金 融 机 构 或 其 控 股 公 司 也

可以通过并购银行而成为金 融 控 股 公 司。换 言 之，成 为 美 国 法 上 的“金 融 控 股 公 司”的 前

提是拥有银行子公司，仅仅拥有证券公司及／或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控股公司不

是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负责对控股公司层面的财务状况和风险状况进行总体

监管，必要时还可将其审慎监管权限延伸至业已受到其他监管机构功能监管

的子公司。

美国金融业错综复杂的监管体制和山头林立的监管机构向来惹人诟病。

且不说联邦—州的双层架构，单是联邦一级就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诸多监管机

构同时并存，各自为政。由于监管机构既得利益的存在，也由于美国强调权力

分立与制衡的传统，美国金融监 管 体 制 的 惯 性 和 惰 性 很 大，改 革 往 往 步 履 艰

难。以影响甚大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为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现状

的背书，创新性或者说前瞻性并不强；在监管机构设置上没有任何变化，所提

出和强调的功能监管方法的实际应用也颇为有限，整个监管体制仍然延续了

按行业／机构来划分监管权限的传统。在混业经营日益深入、金融创新日新月

异的背景下，这种固守传统的监管安排难以有效监管金融市场，甚至可能因为

缺乏明确分工和有效协调而延误化解金融风险的有利时机，导致个体风险累

积成系统风险，最终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

作为应对危机的产物，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和

２０１０年５月通过了各自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和７月１５
日，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了统一版本的改革法案。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１日，奥

巴马总统签署了这一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部法律以领导立法过程的参议

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Ｄｏｄｄ）和众议院金融服务

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Ｂａｒｎｅｙ　Ｆｒａｎｋ）命名，全称为《多德—弗兰克华尔街

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Ｄｏｄｄ－Ｆｒａｎｋ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①以下简称《多弗法》。

２．监管体制的主要改革

《多弗法》在首页开宗明义地指出，该法的目的有四，即促进金融稳定，终

结“大到不能倒”现象，通过终结政府救助保护美国纳税人，以及保护消费者不

受滥用性金融服务做法之害。不过，与英国不同，《多弗法》并未对既有的多头

监管体制进行根本性改变，而是通过新设金融稳定监督理事会、消费者金融保

护局、联邦保险办公室等监管机构，以及调整美联储、ＯＣＣ、ＦＤＩＣ等现有监管

机构的职权，来应对金融市场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监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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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Ｄｏｄｄ－Ｆｒａｎｋ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ｃ．

ｇｏｖ／ａｂｏｕｔ／ｌａｗｓ／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ｒｅｆｏｒｍ－ｃｐａ．ｐｄｆ，下载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４日。



（１）金融稳定监督理事会

金 融 稳 定 监 督 理 事 会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　Ｃｏｕｎｃｉｌ，简 称

ＦＳＯＣ）由联邦主要 金 融 监 管 机 构 的 负 责 人 组 成，共１０人，包 括 财 政 部 部 长

（担任委员会主席）、美联储主席、货币监理署署长、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证

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长、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联

邦住房金融局局长、全国信用社管理委员会主席，以及一名由总统征得参议院

同意后任命的有保险专业知识的独立成员。此外，ＦＳＯＣ还包括５名无投票

权成员，分别是金融研究办公室主任、联邦保险办公室主任、一名州保险委员

会委员（由各州保险委员会委员按照自行确定的程序选任）、一名州银行监管

机构负责人（由各州银行监管机构负责人按照自行确定的程序选任）以及一名

州证券委员会委员（由各州证券委员会委员按照自行确定的程序选任）。需要

指出的是，《多弗法》规定无投票权成员 不 应 被 排 除 在 理 事 会 的 任 何 程 序、会

议、讨论或协商之外，除非理事会主席为保证和促进机密监管信息的自由交流

之需，经成员投票赞成而决定排除。

ＦＳＯＣ的监管目标有三：一是识别相互联系的大型银行控股公司或者非

银行金融公司的严重财务困境或破产或者进行中的活动对美国金融稳定构成

的风险，①或者来自金融服务市场之外的金融稳定风险；二是通过打消这些公

司的股东、债权人和对手方关于政府在公司破产时会保护他们免受损失的预

期，增进市场纪律；三是对美国金融系统所面临的新兴威胁作出回应。

由于１９９９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所规定的金融控股公司实际上是原有

银行控股公司的升级版，以拥有银行子公司为前提，不包括非银行金融集团，

因此该法所规定的美联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伞形监管”也就不能适用于非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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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非银行金融公司”（ｎｏｎｂａｎｋ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是指主要从事（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金融活动的公司（银行控股公司除外）、全国性证券交易所（或其母公司）、清

算机构（或其母公司，除非母公司为银行控股公司）、在证交会注册的证券类互换产品交易

执行机构（ｓｗａｐ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或证券类互换产品数据存管机构、被指定为合约市场的

交易委员会（或其 母 公 司）、衍 生 产 品 清 算 组 织（或 其 母 公 司，除 非 母 公 司 为 银 行 控 股 公

司），以及在期交会注册的互换 产 品 交 易 执 行 机 构 或 互 换 产 品 数 据 存 管 机 构。而“主 要 从

事金融活动”则是指来自该公司及其所有子公司的金融性质的活动［基于１９５６年《银行控

股公司法》第４（ｋ）条的定义］的年度总收入占到该公司年度并表总收入的８５％以上，或者

该公司及其所有子公司的与金融性质的活动有关的并表资产占到该公司并表资产的８５％
以上。



行金融集团。贝尔斯登、雷曼等大型投资银行的倒闭及其对美国乃至全球金

融市场造成的巨大冲击凸显出对非银行金融集团进行整体监管的必要性，正

是在此背景下，《多弗法》规定ＦＳＯＣ可以 根 据 具 体 情 况，决 定 将 特 定 非 银 行

金融集团纳入美联储的监管范围。
《多弗法》规定，ＦＳＯＣ经有投票权成员２／３以上同意，可以决定某个美国

或外国非银行金融公司接受美联储的监管并适用审慎监管标准，如果其认定

该非银行金融公司有严重的财务困境或者该公司的业务活动的性质、范围、规
模、集中度、互联 性 或 混 合 度 可 能 对 美 国 金 融 稳 定 构 成 威 胁。该 法 还 规 定，

ＦＳＯＣ在作此决定时应当考虑如下因素：①该公司的杠杆化程度；②该公司的

表外风险敞口的程度和性质；③该公司同其他重要非银行金融公司和重要银

行控股公司之间的交易和关系的程度和性质；④该公司作为家庭、企业、州和

地方政府信贷来源以及作为美国金融系统的流动性来源的重要性；⑤该公司

作为低收入、少数或享受服务不足的社群的信贷来源的重要性；⑥该公司管理

而不是拥有资产的程度，以及所管理资产的所有权分散程度；⑦该公司的业务

活动的性质、范围、规模、集中度、互联性和混合度；⑧该公司在多大程度上业

已受到一个或多个主要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⑨该公司的金融资产的数量和

性质；⑩该公司的负债的数量 和 种 类，包 括 对 短 期 融 资 的 依 赖 程 度；瑏瑡ＦＳＯＣ
认为适当的任何其他风险相关因素。

（２）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详见本文第 三 部 分（“后 危 机 时 代 英 美 金 融 消 费 者 保 护 的 新 趋 势”）的

讨论。
（３）联邦保险办公室

《多 弗 法》规 定 设 立 联 邦 保 险 办 公 室（Ｆｅｄｅ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Ｏｆｆｉｃｅ，简 称

ＦＩＯ），开始尝试将联邦权力渗透进传统上由各州自行监管的保险行业。ＦＩＯ
作为财政部的内设机 构，受 到 财 政 部 的 领 导 和 管 理，ＦＩＯ主 任 由 财 政 部 长 任

命。这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美国没有联邦层面的保险法律制度，保险活动

的监督管理主要是在州一级进行，而《多弗法》也无意对此加以实质性改变。

具言之，《多弗法》第５０２条在《美国法典》第３１编第１分编第３章（“财政

部”）中新增了第３１３条和第３１４条，对ＦＩＯ的职能职责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根据这些规定，ＦＩＯ在财政部长的指示下履行如下职责：①监测保险业的各个

方面，包括识别那些可能引发保险业或美国金融系统危机的保险监管问题或

缺口；②针对除医疗保险以外的各类保险，监测那些传统上享受服务不足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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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和消费者、少数群体以及中低收入人员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能够负担得起的

保险产品；③建议金融稳定监督理事会将某个保险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指定为

受美联储监管的非银行金融公司；④协助财政部长管理财政部根据《２００２年

恐怖主义风险保险法》（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Ｒｉｓｋ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ｃｔ　ｏｆ２００２）设立的恐怖主

义保险计划；⑤协调关于国际保险事务的审慎方面内容的联邦活动并制定这

方面的联邦政策，包括在适当时代表美国参加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活动以

及协助财政部长进行“涵盖协定”（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的谈 判；①⑥确 定 州 保

险措施是否应被涵盖协定所取代（ｐｒｅｅｍｐｔｅｄ）；②⑦就具有全国重要性的保险

事务及具有国际重要性的审慎性保险事务同各州（包括州保险监管机构）进行

磋商。此外，ＦＩＯ还应当就主要的国内保险政策问题及国际审慎性保险政策

问题向财政部长提供咨询，并以咨询身份参加金稳会。为履行上述职责，ＦＩＯ
有权收集必要信息，包括自行收集和要求保险机构提交有关保险业和保险机

构的数据和信息、签订信息共享协议、分析和传播数据和信息，以及发布关于

除医疗保险以外的各类保险的报告。
（４）美联储的职权扩展

《多弗法》显著扩展了美联储的金融监管职权，具体表现在：第一，如前所

述，根据ＦＳＯＣ的决定，美联储可以 对 具 有 系 统 重 要 性 的 非 银 行 金 融 公 司 实

施审慎方面的总体监管。第二，根据《多弗法》第２编（“有序清算权”）的规定，

当美联储和ＦＤＩＣ认定某个金融公司濒临破产且其破产将对美国金融稳定构

成系统风险时，③有权书面建议财政部长指定ＦＤＩＣ作为接管人（ｒｅｃｅｉｖｅｒ），对
该金融公司启动有别于普通破产程序的有序清算程序。第三，《多弗法》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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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多弗法》第３１３条的规定，“涵盖协定”是指 美 国 同 一 个 或 多 个 外 国 政 府、当

局或监管机构签署的关于保险 或 再 保 险 业 方 面 的 审 慎 监 管 措 施 的 双 边 或 多 边 协 定，其 内

容是关于承认有关审慎监管措 施 在 消 费 者 保 护 方 面 达 到 了 与 州 保 险 监 管 实 质 相 当（ｓｕｂ－
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的水平。而根据第３１４条的规定，财政部长应当同美国贸易代表共同

谈判和签署此类协定。
根据《多弗法》第３１３条第（ｆ）款 的 规 定，当 且 仅 当 保 险 办 主 任 认 定 某 项 州 保 险 措

施导致住所位于与美国签署有涵盖协定的国外司法辖区的保险机构受到的待遇低于住所

位于该州、在该州获得许可或者以其他方式在该州得到承认的美国保险机构，且该措施与

涵盖协定不一致时，该项措施应被涵盖协定取代。
“金融公司”在此包括银行控股公司、受美联储监管的非 银 行 金 融 公 司、主 要 从 事

美联储所认定的金融性质的活动或者金融性质活动所附带之活动的任何公司以及上述公

司的主要从事金融性质活动或者附带活动的任何子公司，但不包括受保险存款机构。



了储贷协会监理署并将其监管职能分别转移给美联储、ＯＣＣ和ＦＤＩＣ，美联储

由此获得了对储贷协会控股公司及其除 存 款 机 构 以 外 的 任 何 子 公 司 的 监 管

权，使得同为存款机构控股公司的银行控股公司和储贷协会控股公司处于同

等监管之下。第四，为预防或减轻其破产对美国金融稳定构成的风险，美联储

有权对受其监管的非银行金融公司以及并表总资产在５００亿美元及以上的银

行控股公司设定和实施比其他非银行金融公司和银行控股公司更为严格的审

慎监管标准，包括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要求和杠杆率限制、流动性要求、总体

风险管理要求、处置计划和信用风险敞口报告要求，以及集中度限制，必要时

还可包括或有资本要求（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强化公开披露和短

期负债限制等。在此基础上，如果美联储认定某个受其监管的非银行金融公

司以及并表总资产达到５００亿美元的银行控股公司对美国金融稳定构成严重

威胁（ｇｒａｖｅ　ｔｈｒｅａｔ），那么经ＦＳＯＣ　２／３以上的有投票权成员同意，美联储可以

限制该公司同其他公司进行并购或以其他方式联营、限制该公司提供金融产

品的能力、要求该公司终止一项或多项业务，或者对该公司开展业务的方式附

加条件；如果美联储认定上述措施不足以减轻该公司对金融稳定所构成的威

胁，还可要求该公司将资产或表外项目转移给非关联公司。
（５）ＯＣＣ和ＦＤＩＣ的职权调整

《多弗法》撤 销 了 储 贷 协 会 监 理 署 并 将 其 监 管 职 能 分 别 转 移 给 美 联 储、

ＯＣＣ和ＦＤＩＣ，ＯＣＣ和ＦＤＩＣ由此分别获得了对联邦储贷协会和州储贷协会

的监管权，使得同为存 款 机 构 的 银 行 和 储 贷 协 会 处 于 同 等 监 管 之 下。此 外，

ＦＤＩＣ在金融机构破产清算方面的职权有所扩大。此前ＦＤＩＣ只负责受保险

存款机构的破产清算，而根据《多弗法》第２编所规定的有序清算程序，一旦财

政部长决定对任何其破产可能造成系统风险的金融公司进行有序清算，ＦＤＩＣ
都将被指定为接管人并主导整个清算过程。

３．小结

《多弗法》堪称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金融监管改革

立法。就监管体制而言，《多弗法》设立了跨部门的金融稳定理事会，专司金融

稳定以及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专门设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负责执行范围广泛的联邦消费者金融法律，对包括存款人在内的金融消费者

提供专门保护；设立了联邦保险办公室，开始尝试将联邦权力渗透进传统上由

各州自行监管的保险行业；撤销了储贷协会监理署并将其对储贷协会及其控

股公司的监管权分别转移给美联储、货币监理署和存款保险公司，使得同为存

４８１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第３卷



款机构的储贷协会和银行受到一视同仁的监管。这些举措无疑具有值得肯定

的积极意义。

同时也应当看到，《多弗法》毕竟是一个危机推动下的应急立法，是多方利

益妥协的产物，就改革而言远远谈不上彻底，不应对其给予过高评价或寄予过

多期待。如上所见，《多弗法》并未对美国既有的复杂多头的监管体制作出实

质性变更，不但主要金融监管机构基本维持原状，而且增设了数个监管机构，

使得本就叠床架屋的金融监管体制更显臃肿。虽说讲求权力分立和制衡是美

国一以贯之的政治传统，但如此错综复杂的监管体制不仅使得监管机构之间

的分工与协调困难重重，还容易给市场主体留下监管套利的空间。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多弗法》大大扩展和强化了美联储的金融监管

职权，将中央银行推到了金融监管舞台的中央。美联储在《多弗法》下获得了

对储贷协会控股公司和证券控股公司的监管权，使其对金融集团的总体监管

权更为周延；获得了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公司的审慎监管权，可以

对受其监管的非银行金融公司和大型银行控股公司一体实施比其他金融公司

更为严格的审慎监管标准和要求；获得了有序清算建议权，可以和存款保险公

司一起建议财政部长对濒临破产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有序清算。这些

新规定大大扩展和强化了美联储的监管领域和监管职权，使其表现出向全面

审慎监管机构发 展 的 态 势。考 虑 到 专 司 金 融 稳 定 和 系 统 风 险 处 理 的ＦＳＯＣ
更像是一个监管政策协调平台而非监管机构，美联储作为总体审慎监管者的

地位就更为凸显。就强化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多
弗法》同上文讨论的英国《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的思路无疑是一致的。这也体

现出主要金融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一大趋势。

三、后危机时代英、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新趋势

（一）英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新趋势

英国原有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框架由２０００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予以确

立，以其综 合 监 管 体 制 和“大 一 统”的 金 融 消 费 者 概 念 为 基 础，特 征 鲜 明。
《２０１２年 金 融 服 务 法》撤 销 了 作 为 单 一 监 管 者 的ＦＳＡ，并 规 定 由ＦＣＡ承 继

ＦＳＡ的消费者保护职能。在体制更迭之外，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具体制度

设计也有了若干发展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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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明确和扩大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

《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作了进一步的澄清和

扩展。根据《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第１Ｇ条，“消费者”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人员：（１）使用、曾经使用或者可能使用受监管金融服务；（２）对受监管金融

服务拥有相关权利或利益；（３）已经或可能投资于金融工具；（４）对金融工具拥

有相关权利或利益。从中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消费者的范围不限于金融服务

提供者的现有客户，过去的客户和未来可能的客户也在范围之内。例如，照此

规定，金融机构“兜售”（ｏｆｆｅｒ）服务的对象即属 消 费 者，即 使 尚 未 正 式 建 立 合

同关系。第二，消费者不仅包括直接同金融服务提供者签订合同、接受服务的

人员，还包括对金融服务或金融工具拥有相关权利和利益的人员。根据第１Ｇ
条，所谓“拥有相关权利和利益”是指某人的权利和利益来源于或者可以以其

他方式归因于其他人对金融服务的使用或者对金融工具的投资，或者可能受

到以其代表或受托人身份行事的其他人对金融服务的使用或者对金融工具的

投资的不利影响。例如，照此规定，保险受益人即属消费者。

《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对“受监管金融服务”（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和“金融工具”（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的界定进一步明确了金融领域消费者的

范围。根据该法第１Ｈ条，受监管金融服务包括如下服务：（１）特许机构在从

事受监管活动过程中提供的服务；（２）特许机构在从事与吸收存款有关的消费

者信贷业务过程中提供的服务；（３）特许机构在向他人发出投资邀请过程中提

供的服务；（４）投资公司或信贷机构提供的相关辅助服务；（５）指定代表人提供

的服务；（６）支付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支付服务；（７）电子货币发行商在发行电子

货币过程中提供的服务；（８）发起人向证券发行人提供的服务；（９）初级信息提

供商向金融工 具 发 行 人 提 供 的 服 务。在 此，“受 监 管 活 动”（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
ｔｉｅｓ）的范围也非常广泛。《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第２２条规定，受监管活动是指

以营业方式从事的、与规定种类的投资有关或者与某人的财务状况信息有关

的活动。作为辅助立法的英国财政部《〈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受监管活动）指

令》则进一步规定，①受监管活动具体包括吸收存款、发行电子货币、作为本人

订立或执行保险合同、作为本人或代理人进行投资交易、安排投资交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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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交易设施、管理投资、协助管理和履行保险合同、保管和管理投资、发送无

纸化指令、建立集合投资计划、提供投资咨询意见、从事住房融资活动、提供住

房融资咨询意见等，几乎覆盖了整个金融服务领域。这里的“特许机构”（ａｕ－
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是指经ＰＲＡ或ＦＣＡ许可从事一种或多种受监管活动的自

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实体。但是，根据第１Ｇ条，如果特许机构以外的机构从

事受监管活动，那么使用、曾经使用或者可能使用其服务的人也构成消费者。

换言之，未经监管机构许可提供 金 融 服 务 并 不 影 响 服 务 对 象 的 消 费 者 身 份。

另一个重要概念“金融工具”则是直接 援 引 了２００４年 欧 盟《金 融 工 具 市 场 指

令》的定义，主要指向证券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根据《金融工具市场指令》附
件１第Ｃ节的规定，金融工具包括可转让证券，货币市场工具，集合投资计划

单位，与证券、货币、利率或商品有关的期权、期货、掉期、远期协议或其他衍生

合约，信用风险转移衍生工具，以及金融差价合约。①

可见，《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所规定的金融消费者的范围相当广泛，不限

于自然人，不限于非专业人员，甚至也不限于中小企业。正如英国财政部所指

出的：“金融服务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使得消费者从个人零售客户和小企业到

专业投资者和大公司不一而足。因此，‘消费者’的定义……相对宽泛，既包括

非企业消费者也包括企业消费者。”②但是，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广泛和周延并

不意味着保护方式和手段的一成不变。根据《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第１Ｃ条，

ＦＣＡ在确定何种程度的消费者保护为适当时，必须考虑到：（１）不同种类的投

资或交易所包含的程度不等的风险；（２）不同消费者所拥有的程度不等的经验

和知识；（３）消费者及时获得准确适当的信息和建议的需要；（４）消费者应当对

自己的决定负责这项一般原则；（５）提供受监管金融服务的人应当对消费者尽

到与相关投资或其他交易所包含的风险程度以及相关消费者的能力相适应的

注意义务这项一般原则；（６）消费者针对不同种类的投资或其他交易所可能具

有的不同预期；（７）消费者金融教育机构在履行消费者金融教育职责过程中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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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ｇ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９３／２２／ＥＥＣ，Ｌ　１４５／１，３０．４．２００４，Ａｎｎｅｘ　Ｉ，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

ＨＭ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ｒａｆｔ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ｌｅｇｉｓ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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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ｌｅｇ．ｈｔｍ，下载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４日。



ＦＣＡ提供的任何信息；（８）金融申诉专员服务机构向ＦＣＡ提供的任何信息。

易言之，大一统的金融消费者概念，并不妨碍ＦＣＡ基于可能的行业差别、产品

差别和个体差别，对消费者作进一步细分，提供不同力度的保护。①

２．建立消费者团体“超级申诉”机制

《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建 立 了 颇 具 特 色 的“超 级 申 诉”（ｓｕｐｅｒ－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机制。根据该法为《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新增的第２３４Ｃ条，指定 消 费 者 团 体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ｂｏｄｉｅｓ）在其认为英国金融服务市场上的某个或某些特

质（例如市场结构或者企业行为）正在或可能会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时，有

权向ＦＣＡ提起申诉，即所谓的超级 申 诉。此 处 所 说 的“市 场”可 以 是 地 区 市

场、全国市场或者国际市场（英国作为该市场的一部分）。超级申诉机制的价

值在于，单个消费者往往难以获得判断市场失灵所必需的信息，因此这一机制

旨在鼓励作为消费者代表的团 体 以 消 费 者 的 集 体 名 义 提 起 相 关 申 诉。根 据

《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第２３４Ｅ条，ＦＣＡ必须在接到申诉后９０日内作出答复，

说明其计划如何处理该申诉，特别是其会否采取行动以及（会如果）采取何种

行动。

根据《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第２３４Ｃ条，指定消费者团 体 是 指 英 国 财 政 部

指定的消费者团体；财政部只能指定那些在其看来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团体，并
且必须以适当方式公布其进行或撤销指定所适用的标准。在其公开征求意见

的辅助立法草案 中，财 政 部 规 定，任 何 团 体 要 想 成 为 指 定 消 费 者 团 体，除 向

ＦＣＡ证明其代表消费者利益外，还需满足如下标准：（１）该团体的组成、管理

和控制方式足以保证其独立、无私且完全诚信地行事；（２）该团体能够证明其

在代表消费者利益方面拥有相当程度的经验和能力；（３）该团体有能力提出涵

盖诸多不同事项的言之成理的超级申诉；（４）该机构愿意同ＦＣＡ合作，特别是

同意对ＦＣＡ就提起超级申诉一事所发布的任何指南加以考虑；（５）该团体拥

有经营性机构（ｔｒａｄｉｎｇ　ａｒｍ）这一事实并不当然使其丧失被指定资格，条件是

该经营性机构并不控制该团体，其所获得的任何利润仅用于促进实现该团体

所声称之目标，且该团体已经建立了相关程序来确保妥善处理任何潜在的利

益冲突；（６）如果在英国财政部看来该团体主要代表的是企业（作为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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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廖凡：《金融消费者的概 念 和 范 围：一 个 比 较 法 的 视 角》，载《环 球 法 律 评 论》２０１２
年第４期。



消费者）的利益，那么该团体必须证明其主要代表的是中小企业的利益。①

在此有两点需要强调。首先，第２３４Ｃ条明确规定，此处所称的“消费者”

不包括被许可人员，亦即把获得ＰＲＡ和ＦＣＡ许可从事受监管金融业务的机

构和个人排除在外。换言之，尽管被许可人员在其他情形下有可能具有金融

消费者的身份并获得相应的保护，但在超级申诉机制这一特定语境下则不被

视为消费者，不能由相关团体代表其提起超级申诉。此举旨在将那些主要代

表受监管金融服务业利益的组织排除在指定范围之外，从而防止其滥用这一

机制为其成员获取竞争优势。其次，英国财政部在其公布的标准中对企业消

费者进行了区分，仅赋予中小企业超级申诉权。其理由是，中小企业消费者在

协调处理申诉方面与个人消费者面临诸多同样的困难，允许中小企业的代表

提起超级申诉有助于让ＦＣＡ注意到那些影响此类消费者利益的问题；而大企

业在向ＦＣＡ提供情况分析方面并不存在类似的资源限制或者协调困难，因此

考虑到将该机制扩展至大企业所需增加的成本，作此扩展并无充足理由。②财

政部还进一 步 明 确，“中 小 企 业”是 指 雇 员 少 于２５０人，且 年 营 业 额 不 超 过

５０００万欧元或者年度资产负债表总额不超过４３００万欧元的企业。

３．强化主管部门与专门机构之间的监管协调

金融 服 务 赔 偿 计 划（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简 称

ＦＳＣＳ）和金融申诉专员服务（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Ｏｍｂｕｄｓｍ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简称ＦＯＳ）均系

《金融服务与市场法》２０００年出台伊始即建立起来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专门机

制。前者通过对符合条件的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客户）在金融机构无力清偿

债务时统一进行限额先行赔付，保障消费者利益并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后者则

是一种诉讼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由各位独立的申诉专员（Ｏｍｂｕｄｓｍａｎ）基

于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尽可能快速简易地解决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服务提供

者之间符合受案范 围 的 特 定 争 议。ＦＳＣＳ和ＦＯＳ机 制 均 由 独 立 法 人 机 构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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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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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ｄｒａｆｔ＿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ｌｅｇ．ｈｔｍ，下载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４日。

ＨＭ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ｒａｆｔ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ｌｅｇｉｓ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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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ａｆｔ＿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ｌｅｇ．ｈｔｍ，下载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４日。



营，①为表述方便起见，下文直接用ＦＳＣＳ和ＦＯＳ指称这两个机构。作为金融

消费者保护的专门机构，ＦＳＣＳ和ＦＯＳ既具有独立的地位和职责，又受到监管

主管部门（原来的ＦＳＡ，现在的ＦＣＡ和ＰＲＡ）的指导和约束，例如必须在后者

制定的规则范围内行事。注重监 管 协 调 是 英 国 此 番 金 融 监 管 改 革 的 一 大 特

点，这一特点也体现在强化主管部门同专门机构之间的监管协调上。

与ＦＯＳ的监管协调主要涉及ＦＣＡ。《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规定，ＦＯＳ和

ＦＣＡ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相互合作，并且必须以谅解

备忘录的形式具体说明如何进行监管协调；ＦＯＳ必须将生效备忘录以其认为

最能引起公众注意的方式予以公布。该法还规定，若ＦＯＳ认为其掌握的任何

信息有助于ＦＣＡ推进一项或多项操作目标（即消费者保护、金融体系健全和

有效竞争），则其必须向ＦＣＡ披露该信息。

与ＦＳＣＳ的监管协调则既涉及ＦＣＡ也涉及ＰＲＡ。为此，《２０１２年金融服

务法》，一方面，规定ＦＣＡ和ＰＲＡ必须分别同ＦＳＣＳ签署上述监管备忘录，并
由ＦＳＣＳ以其认为最能引起公众注意的方式予以公布；另一方面，责成英国财

政部以指令的形式明确ＦＣＡ和ＰＲＡ涉及ＦＳＣＳ的规则制定权。在其公开征

求意见的辅助立法草案中，财政部就此作了明确的规定。简言之，ＰＲＡ将负

责制定关于源自存款和保险合同的赔偿请求权的ＦＳＣＳ赔偿规则，而ＦＣＡ负

责制定关于其他所有赔偿请求权的ＦＳＣＳ赔偿规则。②

同其赋予消费者团体的超级申诉权类似，《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还规定了

ＦＯＳ对ＦＣＡ 的 个 案 提 请 权。根 据 该 法 为《金 融 服 务 与 市 场 法》新 增 的 第

２３４Ｄ条，出现下列两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时，ＦＯＳ均可提请ＦＣＡ予以注意。

情形一是，一个或多个受监管主体经常性地不能满足监管要求，导致消费者遭

受或可能遭受损失，且消费者若就该损失提起法律诉讼，将有权获得救济。情

形二是，一个或多个受监管主体以特定方式经常性地作为或不作为，其行为方

式若在ＦＯＳ机制下被提起申诉，申诉专员可能会作出有利于申诉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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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将这两个运营机构分别称为“（金融服务 赔 偿）计 划 管 理 人”
（ｓｃｈｅｍ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和“（金融申诉专员服务）计划运营人”（ｓｃｈｅｍ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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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ａｆｔ＿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ｌｅｇ．ｈｔｍ，下载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４日。



且若该申诉属于ＦＯＳ强制管辖权或消费者信贷管辖权范围，①申诉专员可能

会根据《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第２２９条第２款第（ａ）项或第（ｂ）项的规定作出裁

决（亦即裁定被申诉人向申诉人给付公平的金钱赔偿，或者指示被申诉人对申

诉人采取在申 诉 专 员 看 来 公 正 适 当 的 行 动）。根 据《金 融 服 务 与 市 场 法》第

２３４Ｅ条，ＦＣＡ必须在接到提请后９０日内作出答复，说明其计 划 如 何 处 理 该

提请，特别是其会否采取行动以及（会如果）采取何种行动。
（二）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新趋势

１．坚持狭义的“金融消费者”概念

美国的联邦消费者金融保护传统上从属于银行业监管。正如有论者描述

的那样，“被称为消费者金融保护的规章旨在防止借款人在获得消费者信贷产

品时过度承担风险”，其意图是“抑制不公平、滥用性或掠夺性的借贷行为”。②

在此情况下，美国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制度主要表现为与银行业务有关的法律

和规章。
《多弗法》延续了这一传统。该法第１０章（“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规定在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内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简称ＣＦＰＢ），负责根据联邦消费者金融法对兜售或者提供消费者金

融产品或服务的行为进行监管。其对于“消费者金融产品或服务”（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和“联邦消费者金融法”（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ｌａｗ）的界定，清晰和直观地反映了消费者与银行业之间的对应关系。

《多弗法》没有在消费者这一概念本身上花费太多笔墨，只是简单地将之

界定为个人或者代表个人行事的代理人、受托人或代表人，③转而通过对消费

者金融产品或服务和联邦消费者金融法的详细规定，确定了金融消费者的范

围。根据该法的规定，所谓“消费者金融产品或服务”是指向消费者兜售或提

供的，主要供其出于个人、家庭或家用目的而使用的以下产品或服务：（１）提供

信贷和偿付贷款；（２）提供或居间安排在功能上相当于租购融资的动产或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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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ＦＯＳ的管辖权包括强制管辖 权、消 费 者 信 贷 管 辖 权 和 自 愿 管 辖 权。具 体 讨 论 可

参见贾小雷、刘媛：《英国金融申诉专员服务制度之述评》，载《河北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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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弗法》第１００２（４）条。



产租赁；（３）提供房地产结算服务；（４）吸收存款、转移或交换资金，或者以其他

方式保管消费者所使用的资金或任何金融工具；（５）出售、提供或发行储值或

支付工具；（６）提供支票兑现、托收或担保服务；（７）向消费者提供支付或其他

财务数据处理产品；（８）提供财务咨询服务，但不包括由受证券交易委员会监

管的主体提供的与证券有关的服务；（９）收集、分析、维护或提供消费记录信息

或其他账户信息；（１０）追 收 与 任 何 消 费 者 金 融 产 品 或 服 务 有 关 的 欠 债。①进

而，所谓“联邦消费者金融法”则是指：（１）《多弗法》第１０章（可单独称为《２０１０
年消费者金融保护法》）；（２）《多弗法》第１００２（１２）条所列举的１０余部法律，

即所谓“列明的消 费 者 法 律”（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ｌａｗｓ）；②（３）根 据《多 弗

法》第１０章第６节和第８节的规定，执法权从美联储、货币监理署、储贷协会

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机构转移给ＣＦＰＢ的那些法律；（４）ＣＦＰＢ根据

上述法律制定和发布的任何规则和命令。③ 不难看出，这里所说的消费者金

融产品或服务基本上都属于银行业务，而联邦消费者金融法也基本上是与银

行业务有关的法律法规。换言之，基于《多弗法》的规定，“金融消费者”基本上

是“银行业消费者”的同义词。

《多弗法》虽然设立了统一的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ＣＦＰＢ，但该机构的“统

一性”仅限于将原本分散在不同的银行业监管机构（美联储、货币监理署、储贷

协会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手中的消费者金融保护职能集中起来统一

行使，并未越出银证分业监管的藩篱。这种定位也体现在该法对于金融消费

者与投资者这对概念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多弗法》单设第９章，题为“投资者

保护与证券监管改进”（可单独称为《２０１０年投资者保护与证券改革法》），与

关于消费者金融保护的第１０章前后并列；从第９章的内容来看，始终将投资

者保护与证券监管联系在一起，相关监管和保护职责也是由ＳＥＣ等证券监管

２９１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第３卷

①

②

③

《多弗法》第１００２（５）、（１５）条。
具体包括１９８２年《可选择抵押 贷 款 交 易 平 价 法》、１９７６年《消 费 者 租 赁 法》、１９７８

年《电子资金划拨法》、１９７４年《信贷机 会 均 等 法》、１９７５年《公 平 信 贷 结 账 法》、１９７０年《公

平信用记录报告法》、１９９８年《房主保护法》、１９７７年《公平收债行为法》、１９５０年《联邦存款

保险法》第４３条第２款至第６款、１９９９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第５０２条至第５０９条、１９７５
年《住房抵押贷款披露法》、１９９４年《住房所有权及权益保护法》、１９７４年《房地产结算 程 序

法》、２００８年《安全公平 实 施 抵 押 贷 款 许 可 法》、１９６８年《诚 实 贷 款 法》、１９９１年《诚 实 储 蓄

法》、２００９年《综合拨款法》第２６条和１９６８年《州际土地销售充分披露法》。
《多弗法》第１００２（１４）条。



机构来行使。结合上文提及的消费者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概念和范围，可以看

出《多弗法》基本上是将“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作为两个并列的概念，前者

主要适用于银行业领域，后者则主要适用于证券领域。这也鲜明地反映了美

国根深蒂固的金融分业监管格局。

２．赋予ＣＦＰＢ独立地位和广泛职权

尽管《多弗法》对金融消费者沿袭了传统的狭义界定，但这并不妨碍ＣＦ－
ＰＢ在消费者金融保护方面拥有前所未有的广泛职权。首先，ＣＦＰＢ有权对特

定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消费者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行为实施监管，而这一领域

的联邦监管此前处于空白状态。特别是，ＣＦＰＢ有权对提供和经营按揭贷款、

私人教育贷款和发薪日贷款（ｐａｙｄａｙ　ｌｏａｎ）的机构，提供其他金融产品和服务

的“大型机构”以及被认定对消费者构成风险的其他机构进行检查并要求其提

交报告，并可在必要时采取强制执法行动实施联邦消费者金融法。其次，《多

弗法》规定ＣＦＰＢ局长作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会、联邦金融机构检查理事

会以及金融稳定监督理事会的成员，以实现消费者保护与金融安全和稳定之

间的良性互动。最后，ＣＦＰＢ有权制定与联邦消费者金融法有关的规则，并可

以对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强制执行这些法律和规则；此外ＣＦＰＢ还被授权强制

执行联邦贸易委员会（Ｆｅｄ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简称ＦＴＣ）制定的若干规

则，包括与上门销售冷静期和远程营销销售有关的规则。①有鉴于此，有论者

甚至以“过于广泛”（ｏｖｅｒｌｙ　ｂｒｏａｄ）、“不受约束”（ｕ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来形容ＣＦＰＢ
的职权。②

（１）ＣＦＰＢ的地位、目标、职责和权限

根据《多弗法》的规定，ＣＦＰＢ设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内，但享有独立的法

律地位，属于《美国法典》第５编第１０５条所定义的联邦“政府机构”（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ｃｙ）。ＣＦＰＢ的独立性体现在人事、财政和管理等多个方面。ＣＦＰＢ局长

由总统任命，副局长则由局长任命；美联储不得任命、指示或撤换ＣＦＰＢ的任

何官员或雇员，不得对ＣＦＰＢ的任何处理事项或流程（包括检查和执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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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Ｊ．Ｋｅｎｎｅｄｙ　ｅｔａｌ．，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ｏｒｎｅｌ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７，２０１２，ｐｐ．１１４１，

１１４７．
Ｄｉａｎｅ　Ｋａｔｚ，Ｔｈｅ　ＣＦＰＢ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Ｂｕｒｅａｕ　Ｈａｒｍｓ　Ｔｈｏｓｅ　Ｉｔ　Ｃｌ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ｏｒ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３／０１／ｔｈｅ－ｃｆｐｂ－ｉｎ－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ｕｍ－
ｅｒ－ｂｕｒｅａｕ－ｈａｒｍｓ－ｔｈｏｓｅ－ｉｔ－ｃｌａｉｍｓ－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下载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４日。



进行干预，也不得将ＣＦＰＢ或其任何功能或职责同美联储或联邦储备银行的

任何分支机构或办公室合并。ＣＦＰＢ的任何规则或命令均不必经美联储批准

或审查，后者也不得拖延或阻止ＣＦＰＢ发布任何规则或命令。相反，美联储可

以委托ＣＦＰＢ对美联储管辖范围内的主体遵守联邦消费者金融法的情况进行

检查。美联储应当按期（每年或每季度）将ＣＦＰＢ局长确定的、为履行ＣＦＰＢ
职责而合理需要的经费数目拨付给ＣＦＰＢ，并在某个联邦储备银行建立和维

护单独的“消费者金融ＣＦＰＢ基金”来存放上述款项；消费者金融ＣＦＰＢ基金

由ＣＦＰＢ局长控制，用于支付ＣＦＰＢ包括员工薪酬在内的各种开支。

ＣＦＰＢ的 总 体 目 标 是 通 过 实 施 并 在 适 当 时 候 强 制 执 行 联 邦 消 费 者 金 融

法，确保所有消费者均可在公平、透明和竞争性的市场上获得消费者金融产品

和服务。为此，ＣＦＰＢ的监管目标是在消费者金融产品和服务方面确保：①消

费者及时获得可理解的信息，以便作出负责任的金融交易决定；②保护消费者

不受不公平、欺诈性或滥用性行为或做法之害，且不受歧视；③定期查找和处

理过时、不必要或者过于繁重的法规，以减轻不适当的监管负担；④对于作为

存款机构的主体一致适用联邦消费者金融法，以促进公平竞争；⑤消费者金融

产品和服务市场透明、高效地运行，以促进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取性及创新。为

了上述目标，ＣＦＰＢ主要履行如下监管职责：①实施金融教育项目；②收集、调

查和答复消费者的申诉；③收集、研究、监测和发布与消费者金融产品和服务

市场运行有关的信息，以识别对消费者及市场适当运行所构成的风险；④监管

相关主体遵守联邦消费者金融法，并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处理违法行为；⑤发

布规则、命令和指引来实施联邦消费者金融法。①

为了评估对联邦消费者金融法的遵守情况，获得关于受这些法律调整的活动

及相关合规制度和程序的信息，以及查知和评估对消费者及消费者金融产品和服

务市场所构成的相关风险，ＣＦＰＢ有权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包括要求其定

期提交报告及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受此监管的非银行机构的范围由ＣＦＰＢ通过规

则确定，在发布规则之前ＣＦＰＢ应当同联邦ＦＴＣ磋商。对于总资产在１００亿美元

以上的大型银行、储贷协会和信用社，ＣＦＰＢ也可以实施类似监管。而对于总资产

在１００亿美元及以下的银行、储贷协会和信用社，ＣＦＰＢ一般只能要求其提交报告，

其检查权仅限于派出检查人员抽样参与审慎监管机构所进行的检查，以评估被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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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多弗法》第１０２１条。



查机构对联邦消费者金融法的遵守情况。①

（２）ＣＦＰＢ对其他联邦监管机构成功经验的借鉴：以行政裁决程序为例

作为一个新成立的监管机构，ＣＦＰＢ已经并在继续借鉴和吸收着其他联

邦机构的成功经验和最佳实践。例如，在起草关于公众来文、ＣＦＰＢ档案和信

息公开以及消费者金融领域违法行为调查和裁决的政策和规则时，ＣＦＰＢ都

使用了其他机构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规则作为模型。同样地，在确定薪酬水

平以及构建退休制度和采购制度时，ＣＦＰＢ也都以其他机构的最佳实践作为

参考。②下文以ＣＦＰＢ的行政裁决程序为例，具体说明其如何借鉴其他监管机

构的成功经验。
《多弗法》赋予ＣＦＰＢ通过司法程序或行政裁决程序强制执行联邦消费者

金融法的广泛职权，但未对ＣＦＰＢ的行政裁决程序作出详细的规定，而是要求

ＣＦＰＢ自行制定相关规则，建立行政裁决程序。根据这一要求，ＣＦＰＢ在正式

开始运作后不久便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８日发布了临时性最终规则（ｉｎｔｅｒｉｍ　ｆｉｎａｌ
ｒｕｌｅ），并在征求公众意见的基础上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发布了最终规则《行政裁

决程序实践规则》（以下简称《裁决规则》）。《裁决规则》于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

正式生效。③

在起草《裁 决 规 则》时，ＣＦＰＢ充 分 考 虑 了 联 邦 银 行 监 管 机 构、ＦＴＣ和

ＳＥＣ的规则 和 程 序，并 参 考 了 美 国 行 政 会 议 制 定 的《行 政 裁 决 示 范 规 则》
（Ｍｏｄｅｌ　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ＣＦＰＢ希望通过制定《裁 决 规 则》建 立 一 个 既

能快速解决争议又能保证答辩人获得公平听证机会的裁决程序，为此研究了

ＦＴＣ和ＳＥＣ的行政裁决历史并借鉴了它们的成功经验。研究表明，过去２０
年来ＦＴＣ和ＳＥＣ均对其相关规则进行了修订，以使裁决程序更为高效。具

言之，１９９０年，ＳＥＣ专门组成一个工作组来审查其行政裁决规则和程序，目的

是找出导致程序拖 延 的 因 素 并 提 出 改 进 建 议；在 工 作 组 建 议 的 基 础 上，ＳＥＣ
于１９９５年修改了 相 关 规 则。与 此 相 似，ＦＴＣ在２００８年 对 其 规 则 进 行 了 修

订，以改进其久经批评的“过于拖沓”的裁决程序；修订后的规则致力于“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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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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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弗法》第１０２４条至第１０２６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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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５月４日。



公正程序和高质量决策的需求、对快速高效解决问题的向往以及给委员会和

当事人带来的潜在成本之间求得恰当的平衡”①。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使ＣＦＰＢ
得以更好地了解不同程序的优势和劣势所在。

在制 定《裁 决 规 则》的 过 程 中，ＣＦＰＢ充 分 借 鉴 了 上 述 机 构 的 最 佳 实 践。

例如，ＣＦＰＢ在证据开示程序中采纳 了ＳＥＣ的 主 动 披 露 方 法，要 求 执 法 办 公

室披露其在调查阶段从非ＣＦＰＢ雇员处获得的文件，使任一当事方均可加以

检查和复制。此举旨在确保答辩人在裁决程序的早期阶段就能充分了解相关

指控的事实基础，从而能够有效 率 地 决 定 如 何 进 行 辩 护 以 及 是 否 寻 求 和 解。

这一方法还减少了对传统证据开示程序的需求，有助于更加快速高效地解决

争议，节省ＣＦＰＢ和答辩人的资源。与此同时，《裁决规则》也为主动披露要求

规定了一些例外情形，这些例外规定也主要是基于ＳＥＣ的类似规则，目的是

平衡“答辩人的需求、提交文件者的权利以及监管机构在保持执法有效性方面

的合法利益”②。
《裁决规则》还借鉴了ＳＥＣ和ＦＴＣ规则中的一些期限方面的规定，以促

进争议快速解决。例如，同ＳＥＣ的规则一样，《裁决规则》要求听证官在不迟

于指控通知送达之日起３０日内作出建议性决定（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为

了进一步促进争议快速解决，《裁决规则》还借鉴了ＦＴＣ的相关规则，要求听

证官在听证后答辩简报（ｐｏｓｔ－ｈｅａｒ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ｂｒｉｅｆｓ）的最后提交期限之后

９０日内作出建议性决定。换言之，上述两个期限要求同时适用。此外，ＣＦＰＢ
还效法ＳＥＣ，要求听证官在裁决程序开始后尽快主持 召 开 审 前 会 议，确 定 适

当的时间进度表，并要求当事方在会议前进行会面，讨论其争议请求的性质和

依据、快速和解或者解决争议的可能性，以及可以或者应当在审前会议上处理

的其他事项。ＳＥＣ在１９９５年修改其相 关 规 则 时，强 制 要 求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均

须举行审前会议，“因为这样一个会议能够消除不必要的拖延，使得案件准备

和问题陈述更加清晰，提高裁决的质量”③。ＣＦＰＢ之所以要求在裁决程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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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ｏｒ　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ｇｏｖ／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１２／０６／２９／２０１２－１４０６１／ｒｕｌｅｓ－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ｆｏｒ－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下载日期：

２０１３年５月４日。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Ｊ．Ｋｅｎｎｅｄｙ　ｅｔａｌ．，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ｏｒｎｅｌ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７，２０１２，ｐ．１１７３．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Ｊ．Ｋｅｎｎｅｄｙ　ｅｔａｌ．，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ｏｒｎｅｌ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７，２０１２，ｐ．１１７４．



始后尽快举行审前会议，目的也正在于此。

四、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金融监管体制的关系

（一）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与金融监管体制密切相关

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是对金融消费者进行有效保护的前提和

基础。英国修订后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上的消费者概念非常广泛，几乎覆

盖了整个金融服务领域的所有交易者和投资者，而这与英国的综合监管体制

密不可分。１９９７年英国合并原有的９家金融监管机构成立ＦＳＡ，并通过《金

融服务与市场法》确立了其汇集所有金融监管职能的单一监管者地位。在此

基础上，ＦＳＡ整合相关监管规则，制定了统一的《ＦＳＡ监管手册》。不仅如此，
《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还建立了ＦＯＳ机制，负责接受和处理各类金融服务消费

者的投诉。正是基于这样的综合监管体制，涵盖整个金融领域的消费者概念

以及统一的消费者保护制度才具有了可行性和现实意义。尽管《２０１２年金融

服务法》将ＦＳＡ分拆为ＰＲＡ和ＦＣＡ，但ＰＲＡ将只负责审慎监管，包括消费

者保护在内的行为监管仍将由ＦＣＡ统一负责，从而使得大一统的金融消费者

概念仍然具有现实基础。

相反，美国的联邦消费者金融保护传统上从属于银行业监管，《多弗法》延
续了这一传统，其所规定的“金融消费者”基本上是“银行业消费者”的同义词。

在笔者看来，这一相对狭义的理解源自于美国根深蒂固的分业监管体制、发达

成熟且自成系统的投资者保护制度，以及联邦层面的保险法和相应监管执法

机构的缺位。

由是观之，金融消费者的具体概念和范围并非理论推演的结果，而是实践

“生长”的产物，与监管模式和监管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否则，就无

法解释何以金融消费者在英国涵盖整个金融领域，而在美国却局限于银行业

领域；也无法解释何以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之间在英国法上表现为从属关系，

而在美国法上却表现为并列关系。由此笔者认为，在讨论我国的金融消费者

概念时，恐怕也不必过于追求理论上的完善和周延，而应更加关注其相对于市

场和监管实践而言的现实性和适当性。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对“金融消费者”一词加以界定，监管部门对此问

题的认识也存在分歧。银行业监管部门首倡金融消费者概念并在其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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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中广泛应用，保险监管部门也已普遍采用“保险消费者”的表述。相比

之下，证券监管部门则对在证券行业引入消费者概念持保留态度，主张沿用既

有的投资者概念。①笔者揣测，或许正是缘于金融消费者的内涵在我国现有法

律框架下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金融消费者与（证券）投资者之间的关系缺乏足

够的澄清和界定，人民银行才将其２０１２年成立的同类保护机构命名为“金融

消费权益保护局”而不是“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以便保持足够的空间和弹

性，避免陷入概念纷争，为其牵头协调“三会”的相关保护工作提供依据。

从目前的进展情况看，我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制基本承袭了金融分业

监管的整体框架：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负责各自行业监管领域内的消

费者／投资者保护工作，人民银行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则在承担其自身监管

职责范围内的消费者保护具体工作的同时，更多地扮演牵头定规、总体协调的

角色，就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共同性、一般性问题制定各行业监管机构均须遵守

的“通则”，并监督、协调相关规则的实施。从我国目前的制度设计看，似乎是

倾向于在广义上使用“金融消费者”一词，使其涵盖整个金融领域，但这又与我

国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尤其是已有的一整套投资者保护制度不尽合拍。若

不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这一基础问题讨论清楚，当下看似热闹的金融消费者

保护工作就成了无本之木，难有实质性成果。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应是厘清

金融消费者的内涵和外延，尤其是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

就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一方面，金融市场的成熟度和融合度还不高，银

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 产 品 和 服 务 之 间 还 存 在 较 为 明 显 的 界 线；另 一 方 面，

“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总体运行正常，无论机构合并还是规则整合，在可

预见的将来都不大可能发生。在此情况下，要想如英国那样推行大一统的金

融消费者概念，无疑困难重重。前述“三会”对于引入和使用金融消费者概念

的不同态度也印证了这一点。实际上，探究银行和保险监管部门积极推广金

融消费者（保险消费者）概念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要对长于审慎监管短于行

为监管的传统做法有所矫正，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缺少一个类似“投资者”

这样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包容性、能 够 有 效 涵 盖 其 各 自 监 管 领 域 的 核 心 概 念。

反观证券监管部门，则显然缺乏这样的需求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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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资为证的 是，保 监 会 于２０１１年 成 立 了“保 险 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局”，银 监 会 于

２０１２年成立了“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而证监会却将其２０１１年成立的同类机构命名

为“投资者保护局”，回避了“消费者”这一概念。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可以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方式对金融消费

者给予较为宽松的界定，使其能够涵盖整个金融服务领域，但同时只对金融消

费者保护作出总体性、原则性的规定，而授权／责成行业监管部门基于行业特

点和监管需要制定实施细则，并借助“一行三会”的法定监管协调机制进行必

要的沟通和协调。而在制定总体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时，可以考虑借鉴欧

盟金融服务法中的最低限度协调原则，只对行业相关规则中的基本要素加以

协调和统一，以减少立法阻力。①

（二）监管协调机制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可或缺

英国从单一监管体制更迭为“准双峰”模式后，监管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性

大为凸显。事实上，《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以相当大的篇幅对监管协调机制作

出了规定，其 中 最 显 著 的 是 作 为 审 慎 监 管 者 的ＰＲＡ 与 作 为 行 为 监 管 者 的

ＦＣＡ之间的协调，此外还涉及ＰＲＡ及／或ＦＣＡ与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和维护

系统性稳定的英格兰银行及其下设的ＦＰＣ之间的协调等。具体到金融消费

者保护领域，新立法和相关辅助立法草案也对监管协调进行了精心设计。首

先，对于同时牵涉ＰＲＡ和ＦＣＡ这两大监管主管部门的事项，例如ＦＳＣＳ赔偿

规则，对二者的监管权限尤其是监管规则制定权进行清晰的界定和划分，避免

出现监管重叠或监管真空，使得相关消费者保护工作有章可循。其次，对于由

ＦＣＡ单独负责监管的事项，例如ＦＯＳ的运作，亦通过明确ＦＣＡ的规则制定

权、规定ＦＯＳ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赋予ＦＯＳ个案提请权等方式，强化作为监

管主管部门的ＦＣＡ与作为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的ＦＯＳ之间的联系、合作和

协调，强化消费者保护的力度。最后，将监管主管部门与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

之间签署备忘录并予以公布规定为法律义务，从而将消费者保护领域的监管

协调法定化、常态化、透明化。
美国《多弗法》同样注重ＣＦＰＢ同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具言之，为

实施联邦消费者金融法，ＣＦＰＢ享有制定规则并发布命令和指引的一般性权

力，但在提议规则之前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ＣＦＰＢ应当同相关审慎监管机构

及其他联邦机构就该规则同后者所负责的审慎、市场或系统目标之间的一致

性进行磋商；如果有审慎监管机构在磋商过程中对于ＣＦＰＢ拟议的规则提出

书面反对意见，那么ＣＦＰＢ在发布规则时应当提及反对意见及其关于反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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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廖凡：《金融消费者的概 念 和 范 围：一 个 比 较 法 的 视 角》，载《环 球 法 律 评 论》２０１２
年第４期。



见的决定的依据。①更具 实 质 意 义 的 是，应 其 任 一 成 员 机 构 的 申 请，ＦＳＯＣ可

以对ＣＦＰＢ正式发布的法规进行审查；如果认定该法规或其中某个条款将对

美国银行系统的安全和稳健或者美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构成风险，那么ＦＳＯＣ
可以撤销该法规或条款。②实践中，ＣＦＰＢ已经与多个联邦金融监管部门分别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就非公开信息的共享问题达成一致。此外，ＣＦＰＢ还同各

州的银行监管机构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为联邦和州之间在消费者金融产品和

服务提供者监管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奠定了基础。③

就我国而言，在分业监管的基本格局下，在“一行三会”均已建立起各自的

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的现实情况下，行之有效的监管协调与合作机制对于加

强金融消费者整体保护、避免监管重叠与监管真空至关重要。尽管《中国人民

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明确要求建立包括监督信息共享机制在内的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经国务院批准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也重申建立人民银行牵头下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但由于种种

原因，这一机制迄今仍未建立，使得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监管协调与合作缺

乏依托。为避免各金融行业监管机构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使得“金融消费者保

护”停留在纸面和口号上，必须在监管机构之间建立健全协调与合作机制，包

括监管争议解决机制。当务之急是尽快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授权，建立人民

银行牵头下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④然后，作为这一监管协调机制的一部分，

在明确划分“一行三会”的四个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职权职责的基础上，建立

起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以及金融机构跨市场跨行业业务准

入、风险监测、现场检查、责任追究等方面的具体协调机制，真正将对金融消费

者的整体保护落到实处。进而，在金融监管机构（主要通过其金融消费者保护

部门）与消费者协会等专门机构之间建立起必要的协调与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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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多弗法》第１０２２（ｂ）（１）—（２）条。
《多弗法》第１０２３（ａ）条。

ＣＦＰＢ，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ＦＰＢ：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Ｊｕｌｙ　１８，２０１１，ｐｐ．２９～３０，

ｈｔｔｐ：／／ｆｉｌｅｓ．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ｆｉｎａｎｃｅ．ｇｏｖ／ｆ／２０１１／０７／Ｒｅｐｏｒ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Ｃｆｐｂ１．ｐｄｆ，下 载 日 期：

２０１３年５月４日。
廖凡：《竞争、冲突与协调：金 融 混 业 监 管 模 式 的 选 择》，载《北 京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五、结束语

作为全球两大代表性金融市场，英、美两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进行了各

具特色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英国放弃了一度引领全球风尚的单一监管者模

式，代之以审慎监管机构ＰＲＡ和行为监管机构ＦＣＡ分司其职并由英格兰银

行居中统筹的“准双峰”模式，堪称“大手术”；美国则未对其复杂的多头监管体

制作出实质性变更，主要金融监管机构基本维持不变，只是因应危机增设了专

司金融稳定和系统风险防范的跨部门协调机构ＦＳＯＣ，以及统一负责消费者

金融保护的专门机构ＣＦＰＢ，可谓“小修补”。但二者的改革又存在共同之处，

那便是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体制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其金融监管职能特别是

与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系统风险有关的监管职能有所丰富和强化。在某种意

义上，这可以说是对既往淡化乃至剥离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责这一实践的一

种“反动”。而从英国ＦＳＡ“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短暂存续，以及英、美两国

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面迥然相异的思路不难看出，金融监管体制并无“普世

经验”，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势制宜。

鉴于全球金融危机揭示出的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力的客观问题，加强金

融消费者保护成为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内容，英、美两国也概莫能外。由

于金融领域和金融业务所具有的突出的专业性、潜在的系统性以及至少就现

阶段而言仍然颇为显著的封闭性／垄断性等特征，金融消费者保护被无可争议

地纳入了金融行业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乃至独立于一

般意义上的消费者保护。这使得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不可避免地与金融监管

模式选择、金融监管体制构建以及金融监管机构权限划分和协调等问题相联

系，有必要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和分析。英、美两国的改革和立法实践表明，金

融消费者的具体概念和范围主要不是理论推演的结果，而是实践“生长”的产

物，与监管模式和监管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监管协调机制，包括

监管主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以及监管主管部门与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之间

的协调机制，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而言不可或缺。这些都是我国在进行金融

消费者保护的理论探讨和制度设计时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
（本文编辑：何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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